來吉的未來在哪裡？
文／鐘聖雄 2010/06/22

阿里山來吉部落於6/18向嘉義縣政府送交「撤銷劃定來吉1至4鄰特定區域意願書」，最後以超過總住戶82戶半數的56票，具體傳達1～4鄰居民反對劃定的意見。嘉義縣政府城鄉發展處處長白又謙表示，目前鄉公所正在處理來吉反對劃定特定區域的問卷結果回收，縣政府還不知道確切結果，等鄉公所將結果上呈後，就會將結果呈報給行政院重建委員會，屆時將會做出最後決定。
行政院重建會綜合計畫處處長張桓裕則表示，即便「特定區域」可被撤銷，但專家學者所認定的「安全堪虞」區域實屬專業意見，不應該，也不可能因為民眾反對就推翻或更改。
立委：支持來吉撤銷特定區域，呼籲其他村落可比照辦理
阿里山來吉部落日前於立法院參加「撤銷劃定來吉1至4鄰特定區域協商會」，主張若6/18阿里山鄉公所調查後，證實不願意被劃定的人數居於多數，政府應撤銷將來吉劃定為特定區域。
主持該協調會的立法委員簡東明則強調：「來吉受創情況沒有那瑪夏鄉嚴重，政府應該盡力重建，如果多數部落族人都反對劃定，那麼我也站在原地重建的一方，支持撤銷劃定特定區域。」
他補充表示，政府在災後，的確是應該優先解決「住」的問題，因為重建條例的效力只有3年，但因為劃定特定區域等相關問題，政府並沒有充分尊重災民，所以現在才會製造出那麼多衝突。簡東明認為，如果來吉能夠循法律途徑撤銷劃定特定區域，那麼希望其他有相同意見的阿里山部落，也都能夠比照辦理。 
曾主持2/14來吉劃定特定區域協商會議的張桓裕表示，政府一切都是依照程序，先依照重建條例第20條第2項規定，與部落諮商取得「共識」（註）後才劃定特定區域，並依照20條第8項規定，經行政院核定後才公告生效。張桓裕說，來吉當然可以依法申請撤銷劃定，但仍要按照相同程序，也就是在取得多數居民意見會，再次召開協商會議，並將決議上呈，經行政院核定後撤銷。
「只是」，張桓裕強調，「專家學者對於安全評估畢竟有其專業性在，不可能因為民眾反對就改變專業判斷，因此依照規定，特定區域可被撤銷，但經過專家學者審慎評估之後決定的安全堪虞判定，不應該也不可以撤銷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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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：來吉重建協會副主委陳震魁認為，來吉部落是受所有鄒族人託付，擔負守護祖靈聖山重責大任，沒有理由離開來吉，更不可因為政策因素，被政府判定為危險不可居住，並限制發展的地方。
右：阿里山鄉前鄉長武野仁強調，絕對尊重專家學者判斷，但更相信祖先選定來吉現址居住，必定有其智慧存在，因此堅決要在原地重建家園，捍衛祖靈聖地。
「安全堪虞」法定地位不明，撤銷特定區域又如何？
行政院重建會副執行長陳振川明白表示：「劃定特定區域只對要走的人來說有差別，因為涉及到拆遷補償、貸款補助等權益，但對於要留下來的人而言，事實上不管是特定區域也好，安全堪虞區域也好，都是一樣的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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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資料來源：行政院莫拉克重建委員會）
據行政院重建會資料顯示，此次莫拉克風災受災區域一旦經核定公告為特定區域，只要願意搬遷，那麼無論選擇接受永久屋或是希望自行購屋，每戶都能得到搬遷費、6個月生活輔導金、2年租金補助，未接受永久屋自行購屋者，還可享有購屋自備款與購屋貸款利息補貼。
然而，以上所有補貼都是針對「願意搬遷且被劃定為特定區域者」；對於不願搬遷，或是僅被評定為安全堪虞地區之遷居戶，以上補貼完全不具意義。換句話說，對於不願搬遷，堅持原地重建家園的來吉村民而言，撤銷特定區域，變更成為安全堪虞區域後，究竟換得什麼好處，恐怕也沒有人可以說明。
由於重建會祭出永久屋政策初時，並沒有對於專家學者所認定的「安全堪虞」地區多做說明，即便直至今日，莫拉克重建條例母法也還沒有給予「安全堪虞」一個法定地位說明應有的權利義務關係，僅在贈與永久屋相關資格的子法中，追加安全堪虞區域者也可申請永久屋。因此，即便重建會宣稱來吉可經法定程序撤銷特定區域，但所謂安全堪虞是否真的無法撤銷，其實也都還沒有相關法規可以說明。
來吉部落之所以考量撤銷特定區域，是擔心未來政府不會再挹注觀光、建設、產業發展等資源於來吉，所以堅決撤銷。然而，如果撤銷特定區域後，還是會保留已被政府公告為「安全堪虞」區域，且無法撤銷，那麼來吉的命運，究竟會有何不同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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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：簡東明直言，來吉在過去半年時間，部落內部一直無法整合意見，紛紛擾擾；他認為部落應該要在內部先整合意見，外界才知道如何協助。然而，他也強調，絕對願意與希望原地重建的族人站在一起。
右：在立法院協商會中，有來吉村民出示之前村辦公室要村民填寫的「劃定特定區域意願調查表」，根本就是「放棄永久屋切結書」，有模糊焦點的嫌疑。一位自稱「部落媽媽」的村民說，需不需要有安置場合，和願不願意看到故鄉被劃定特定區域，根本是兩回事，她批評村辦公室沒有真正為族人權益著想。
農委會災防中心：短時間內搬不走災民，仍會持續挹注資源
雖然不願搬遷的來吉村民擔心，劃定特定區域會讓政府從此以後拒絕挹注資源給部落，但事實上，政府在災後仍然針對來吉部落擬定了許多中、長程發展計畫；這些計畫包括：
1.農委會、林務局、水保局山林河溪整體規劃安全防護工程執行中，總經費超過2億。
2.交通部公路總局完成規劃重建道路橋樑災害部分。
3.林管處同意來吉部落經鄉公所申請使用阿里山溪內漂流木，做為鄒族祖靈祭場地興建「庫巴亭」等造景設施，及部落內設置叢林意象特色指標。
4.水保局農村再生計畫，志工培訓人員已完成結業，社區已進入重建工程設計作為階段，並核定2名工作人員。
5.原民會已經來吉部落重建案，函請有關政府機關辦理中。
6.勞委會多元就業方案，99年度同意來吉部落變更記劃為災區重建工作，核定23名工作人員，100年度後，恢復經濟型多元就業方案。
7.原民會重點示範部落。
8.文建會99年度來吉部落社區營造高階計畫執行。
9.林管處99年度核定來吉扎基谷瀑布步道興建工程，並規劃其他生態步道觀景區。
10.風管處將來吉納入整體規劃重建觀光設施。
略觀上述計畫不難發現，許多重建來吉部落的計畫與方案，都是經由農委會核可認定執行的。問題在於，來吉部落劃定特定區域的執行單位，正是由農委會水保局土石流災防中心。來吉重建協會副主委陳震魁質疑，政府一方面建設重建，一方面又將來吉化入特定區域，豈不是自相矛盾嗎？這種政策豈不是讓來吉人無所適從？
「事實上一點都不矛盾」，農委會水保局土石流防災中心主任陳振宇強調，「就長遠來看，劃定特定區域事關國土保育，是正確的方向與決策，但政府在短時間內也不可能全部把災民就全部搬離災區，所以我們仍然會在這幾年持續挹注資源到來吉，畢竟我們還是要照顧人民，維持他們的生計…至於這個時間會拉多長，我想得看下一步政策怎麼走」。
換言之，在政府的眼中，「在災區持續挹注資源、興辦計畫」，與「限制災區發展，鼓勵災民遷移」，原來並不是矛盾的政策。據陳振宇所言，無論災民此刻搬遷與否，政府的大方向就是希望災區部落能夠「慢性遷離」。因此，政府仍然將經費投入在災區，甚至將來吉劃定為「重點發展部落」，但一方面堅持「長遠」規劃，鼓勵來吉村民遷移。
也就是說，政府所謂的重點發展，畢竟只是來吉的過渡計畫；只要來吉仍然被評定為安全堪虞，且現行行政規定無法撤銷，那麼長久來說，恐怕仍難逃遷村命運，爭執與衝突也會不斷上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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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高處眺望來吉第1、2鄰，可見部落旁的河道大幅被土石抬升，幾乎與部落同高。堅持在原地重建家園的來吉村民認為，第1鄰的族人確實有安全考量，也有比較多人願意遷往永久屋，但第2鄰多數人仍希望原鄉重建，因此這次申請撤銷劃定特定區域，僅針對第2～4鄰申請，未來第1鄰是否撤銷，則待族人後續意見再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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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在第1鄰的美麗民宿。重建會於2/14在來吉召開協調會時，原民會衛福處副處長陳淑敏就曾表示，希望繼續在來吉經營民宿的族人，應該要拒絕被劃定特定區域，因為要遊客住在有疑慮，且自己也承認不安全的地方並不合理。然而，第1鄰多數人都支持劃定特定區域，業者受訪時也認為，即便被劃定特定區域，他們也遷往永久屋，仍然會在原地經營民宿。業者認為，就算被劃定特定區域，也不代表該地全年都處於不安全狀態，因此經營民宿與劃定特區並不衝突。
來吉：堅守塔山下永遠的部落
叫人感到難過，同時也匪夷所思的是，來吉重建協會即便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進行訴願，希望政府撤銷劃定特定區域，但他們卻完全不知道安全堪虞認定無法被撤銷。
6/14日，立法院「撤銷劃定來吉1至4鄰特定區域協商會」結束後，記者詢問陳震魁是否知道安全堪虞無法藉由協商機制撤銷，陳震魁才恍然大悟，即便來吉不是特定區域了，也仍舊是政府眼中的安全堪虞部落，這對致力於發展觀光產業的部落而言，簡直就是致命關鍵；畢竟，誰願意到有安全風險的區域觀光住宿呢？
對此，陳震魁僅無奈表示：「目前僅能走一步算一步，先想辦法撤銷特定區域再說。至於安全堪虞這個問題，我們呼籲政府先透過工程手段回復來吉安全，之後再設法打行政訴訟官司，一定要讓政府撤銷認定，畢竟來吉是我們鄒族塔山下永遠的部落。」
政府的法規如此繁雜難懂，重建的決策如此輕率反覆；來吉的未來，究竟是兇？是吉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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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災至今已屆週年，不僅阿里山鄒族人到現在都還找不到可以在原鄉重建的永久屋基地，就連「劃定特定區域」與「安全堪虞」的紛爭也慢慢浮上台面。究竟，被台灣政府視為觀光重點的阿里山，能不能重返過去的榮景？阿里山真正的主人 – 鄒族，又能不能在原鄉土地繼續延續文化發展呢？
註：在該場諮商會議中，幾乎所有來吉人都支持「個別劃定」，也就是只劃定想要取得永久屋的災民，至於不願意接受安遷者，在場部落族人也都支持不要劃定。然而，張桓裕表示，族人這種意見，就表示他們都有共識，也就是全部都接受劃定，因此來吉在經歷這場協商會議後，整個部落就都被劃定為特定區域，引爆去留雙方在部落中爭執不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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